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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中文翻译） 

 

 

  香港特别行政区 诉 黄德强 (Wong Denis Tak Keung) 及另一人 

 

DCCC 798/2022；[2023] HKDC 168 

（区域法院） 

（判刑理由书英文本全文载于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ju/ju_frame.jsp?DIS=150822&c

urrpage=T） 

 

主审法官：区域法院法官练锦鸿 

日期：2023 年 2 月 24 日 

 

判刑 –《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三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上诉法庭就《香港

国安法》第二十一条煽动分裂国家罪定下的原则适用 – 被告人犯案情况属

「情节严重」（较高档次罚则）还是「情节较轻」（较低档次罚则）– 较高

档次罚则适用的罪行必须判处不低于五年的刑期 – 实质罪行未完成可以是

求情因素，但对判断犯案情节孰重孰轻并非关键因素 – 考虑犯案者的行为

及所引起的实质后果、潜在风险和可能影响 – D1 犯案情节属较高档次的判

刑幅度中相对较轻的类别 

 

判刑 –《火器及弹药条例》（第 238 章）无牌管有枪械罪 – 弩 – 非常危险

的武器 –获取及管有枪械目的 – 在存放枪械供自己或他人使用一事上同谋 

 

背景 

 

1.  第一被告人（「D1」）是两个 Facebook 帐户（「涉案 Facebook 帐户」）的

注册持有人。他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至 2022 年 2 月 10 日期间，透过涉案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ju/ju_frame.jsp?DIS=150822&currpage=T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ju/ju_frame.jsp?DIS=150822&currpa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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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帐户向公众展示 25 则帖文：(a) 邀请他人参加其武术班，学习使用

武器和加入其军队；及 (b) 煽动他们以暴力革命推翻中国共产党及香港特区

政府，成立影子政府和独立的香港国，鼓励大众反抗政权，并采取报复行动（包

括以暴力和战争手段）对抗香港警务处和中国共产党。∗ 第二被告人（「D2」）

是 D1 所带领武术班的六名参与者之一。D1 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违反

《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三条（「控罪 1」），在认罪及承认案情后被

裁定罪名成立。 

 

2.  此外，D1 及 D2 被控无牌管有枪械罪，违反《火器及弹药条例》（第 238

章）第 13(1)及(2)条（分别是「控罪 3」及「控罪 5」），在认罪后被裁定罪名

成立。涉案物品是多支弩。根据《火器及弹药（枪械宣布）规例》（第 238 章 

附属法例 D）第 2 条及附表第 1 部，拉力逾 6 公斤的弩，就《火器及弹药条

例》而言，属「枪械」定义的范围内。两名被告人均没有管有该等弩的牌照。 

 

主要条文 

- 《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三条 

- 《火器及弹药条例》（第 238 章）第 2 条及第 13 条 

 

判刑理由书摘要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控罪 1）  

 

3.  虽然各级上诉法院尚未考虑如何诠释《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三条所订立的

罪行和罚则，但是将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在 香港特区 诉 马俊文 [2022] HKCA 

1151 案就该法第二十一条的煽动分裂国家罪定下的原则适用于该法第二十三

                                                      
∗ 罪行详情载述：「［D1］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20 日期间……煽动他人组织、

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

即：(1) 推翻、破坏［中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国］根本制度；及/或 (2)推翻［中国］中央政权

机关或者［香港特区］政权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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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属稳妥做法，皆因： (a)分裂国家罪和颠覆国家政

权罪两项实质罪行均载于《香港国安法》同一章；及 (b)《香港国安法》第二

十一条和第二十三条就制定两个档次的量刑机制所用的措词完全相同。（第

21-22 段）   

 

4.  法庭须裁定的唯一议题是 D1 的犯案情况，属《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三条

所指的「情节严重」（较高档次罚则）抑或「情节较轻」（较低档次罚则）。如属

后者（较低档次罚则），法庭须判处五年以下某种形式的监禁或管制。如属前

者（较高档次罚则），则须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法庭依循 香港

特区 诉 吕世瑜 [2022] HKCA 1780 案（关乎《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一条处罚

条文的正确诠释），裁定即使考虑所有求情因素及 D1 应获的刑期扣减，根据

《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三条的措词，情节严重的罪行必须在较高档次罚则中判

处不低于五年的刑期。（第 23 段）  

 

5.  因此，法庭须裁定： 

 

(a) 本案归类为「情节严重」抑或「情节较轻」的类别； 

(b) 本案于该类别的判刑幅度中属哪一部分；及 

(c) 与控罪严重性相符的适当刑罚。（第 24 段） 

 

6.  D1 的代表律师辩称，考虑《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三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这项预备性质的罪行(inchoate offence)的犯案情节是否严重时，被告人尚

未干犯该法第二十二条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这项实质罪行这一事实会是有力的

求情因素。法庭裁定如此解读《香港国安法》并不正确。实质罪行尚未完成可

以是求情因素，但对于判断被告人干犯的该法第二十三条所订立的具犯罪初步

性质的煽动罪的情节孰重孰轻，这并非关键因素。（第 25-27 段） 

 

7.  法庭应用 马俊文 的案例。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在该案裁定，界定案件情节

轻重时，重要的着眼点是犯案者的行为，以及所引起的实质后果、潜在风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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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响。法庭认为在判断 D1 的犯案情节是否严重时，以下因素最为相关：

（第 28-29 段） 

 

(a) 犯案的处境 

 

(i) 案中的颠覆性帖文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首次制作，在 2020 年

7 月 1 日《香港国安法》生效后仍持续发布，直至 D1 于 2022

年 3 月 20 日被捕为止。 

(ii) 从整体上看，该等帖文旨在宣扬和重燃人们对香港警务处、香港

特区政府及内地政府的不满及憎恶。  

(iii) 该等帖文鼓吹学习和使用军事格斗和武器，以暴力改变社会现

状，推翻香港特区政府及内地政府。  

 

(b) 犯案的手法 

 

(i) 利用社交媒体（即 Facebook）进行煽动是加刑因素。 

(ii) D1 开立两个不同的 Facebook 帐户，显示这并非他宣泄个人对

社会现状不满的一时冲动和未经深思熟虑的随兴行为，而是他故

意作出的举动。 

(iii) 除在涉案 Facebook 帐户呼吁暴力革命，亦有确实计划推翻政

府、成立独立国家、勾结其他异见人士和寻求外国协助。 

(iv) D1 制作该些帖文，并着手租赁场所、开办武馆授课和囤积武器

及枪械来实行以暴力革命推翻香港特区政府及内地政府的图谋，

这显示他有付诸实行的实际意图。 

(v) D1 刻意将授课的武馆布置成神坛来美化所谓的烈士和 2019 年

期间的暴乱行为，藉此煽动学员仇恨政府及这个地方。 

 

(c) 次数及时间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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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等帖文展示了合共 21 个月。当中共有 39 则颠覆性帖文，提倡以暴

力革命推翻香港特区政府及内地政府。 

 

(d) 规模 

 

(i) D1 的 Facebook 帐户共有 5,943 名「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讯

息一经张贴，便会大量复制，无法遏止，亦无法确定 D1 的煽动

行为所产生的确切规模或衡量该等讯息造成破坏的程度。 

(ii) 他的课程每星期有三班，并至少有 20 名学员报名。  

 

(e) 预谋 

 

(i) D1 是经深思熟虑才构思出建议、图谋和执行方式。  

(ii) 他再三利用当时建基于指称的警察暴力及政府阴谋的谣言，将之

描述为香港特区政府及内地政府的邪恶表现。 

(iii) 他的目的就是助长人们对香港特区政府和内地政府的不满、不信

任和憎恶的情绪。 

(iv) 此行为模式持续一致，不可能是一时冲动的作为。 

 

(f) 暴力 

 

D1 的方案是以暴力手段改变现状作为基本前提。为此，他宣扬学习使

用武术、格斗技巧及武器如开山刀、弩等方面的知识。  

 

(g) 从犯 

 

D1 的鼓动性和颠覆性的帖文吸引其他网民回应表示认同。由于那些

报名参加其课堂的人都是以他们在 Facebook 的名字登记，因此他们

都是藉同一个社交媒体接触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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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煽动的对象和规模及潜在影响 

 

D1透过在涉案 Facebook帐户张贴帖文并将其设定为对所有人公开，

目的是煽动所有对内容感兴趣的人。 

 

(i) 煽动的实际结果 

 

虽然 D1 实际上已开始实施其图谋、透过开设武术班作为展开暴力革

命的初始步骤，但本案没有证据显示有其他人受 D1 鼓动，从而采取

任何行动以暴力推翻香港特区政府及内地政府。 

 

(j) 煽动的实际及潜在影响力 

 

尽管本案没有证据显示 D1 的煽动行为对香港社会造成了任何实际影

响，但当时的社会仍受到 2019 年下半年发生的社会事件所震撼，有

部分市民仍然不理智或容易轻信别人。 

 

8.  法庭裁定 D1 的颠覆性帖文和付诸实行的实际步骤会影响社会某部分人，

这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潜在损害。法庭裁定，本案的犯罪情节属于较高档次的判

刑幅度中相对较轻的类别。因此，法庭以 5 年 6 个月监禁作为控罪 1 的量刑

起点。（第 30-31 段） 

 

无牌管有枪械（控罪 3 及 5） 

 

9.  涉案枪械是弩，因其易于使用和找到而被视为非常危险，对于像香港人口

这么稠密的城市尤其如此。无牌管有枪械罪的最高刑罚是第 6 级罚款及监禁

14 年。（第 32-34 段） 

 

控罪 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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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控罪 3 的涉案物品是两支弩，当时连同 61 支箭载于一个迷彩袋内，放置

在与 D1 睡房相邻的储物房地上。该两支弩的拉力是法定限度的 4 至 5 倍。法

庭作出以下观察。（第 35-37 段） 

 

(a) D1 辩称不知道管有该些枪械是不合法并非抗辩理由。 

 

(b) 涉案的枪械和武器不是因为它们具观赏价值而获取，而是为了推动

他的主张（即以暴力推翻香港特区政府及内地政府）。 

 

(c) D1 一直突显武术训练的重要性，赞扬为暴力革命而战斗；为此，他

提倡习武并提供武术训练，以改造大众和志同道合的人。 

 

(d) D1 认为武器在其构思的革命中非常重要，做了大量笔记去研究和比

较不同品牌的弩及其他武器在使用和功能上的分别。 

 

(e) 弩作为武器必须配合箭一起使用。这些箭和弩一同放于迷彩袋内，易

于运送、组装和使用。 

 

(f) D1 自己或任何访客都可以轻易取得该迷彩袋。  

 

11.  法庭顾及以上观察后，裁定 D1 管有该些弩是供他自己及/或其他人在针

对香港特区政府和内地政府的武装暴乱中使用，遂以 30 个月监禁作为控罪 3

的量刑起点。（第 38-39 段） 

 

控罪 5（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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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控罪 5 的涉案物品是从 D2 住所检获的五支弩。其拉力是法定限度的 3

至 5 倍。D2 并无被控任何《香港国安法》罪行。（第 17(1)、42 及 44 段） 

 

13.  D2 指她是为了做运动而参加 D1 的武术班，纯粹出于善意而帮 D1 存放

犯罪物品。法庭作出以下观察：（第 45-50 段） 

 

(a) D2 辩称不知情，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所参加的课堂是在 D1 的

Facebook 帐户以武术训练班的名目作招徕，并标明是为推翻香港特区

政府及内地政府而开办，而在 D1 的出席纪录中，该些学员均以他们在

Facebook 使用的名字作识别。 

 

(b) 涉案的弩大多存放于特制的迷彩袋内，可以轻易取得和随处携带，并能

快速组装使用。 

 

(c) 该些开山刀和斧头在香港的住宅和一般的户外活动均用不着。清单上的

物品亦非供太极班或运动之用。  

 

(d) 教室被布置成神坛般来美化 2019 年发生的暴乱运动及所谓「烈士」。  

 

14.  综合上述因素，法庭得出的结论是 D2 清楚知道 D1 的意图，并在存放涉

案的弩供自己或他人使用一事上与 D1 同谋。（第 51 段）  

 

15.  法庭裁断，虽然论射程、速度及破坏威力，弩都不及火器致命，但仍是非

常危险的武器，只需少许训练便可用它来伤害别人的性命和损毁财物。（第 52

段） 

 

16.  考虑到涉案的弩的数量、拉力和警方发现 D2 管有这些弩时的情况，法庭

认为必需判处具阻吓性的刑罚，因此以 24 个月监禁作为控罪 5 的量刑起点。

（第 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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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的判刑（控罪 1 及 3） 

 

17.  法庭分别以 5 年 6 个月监禁和 30 个月监禁作为控罪 1（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和控罪 3（无牌管有枪械）的量刑起点。就控罪 3 而言，法庭顾及 D1 认

罪，将他的刑期由 30 个月监禁减至 20 个月。（第 54 段） 

 

18.  为免就同一组事实惩罚 D1 两次，并考虑到整体量刑原则，法庭下令控罪

3 的刑期与控罪 1 的刑期同期执行。（第 55 段） 

 

19.  至于求情因素，法庭认为 D1 的家人、社工、朋友及学员的求情信并没有

提述任何有效的求情理由。D1 是成年人，必定知道他所宣扬和企图实现的计

划会危及社会稳定。（第 58 及 60 段） 

 

20.  鉴于《香港国安法》的处罚规定，D1 虽然认罪，但仍不能获得认罪的被

告人惯常获得的百分之三十刑期扣减 1。然而，考虑到 D1 认罪及过往并无违

法，法庭将他的刑期由 5 年 6 个月监禁减至 5 年。（第 61 段） 

 

D2 的判刑（控罪 5） 

 

21.  法庭接纳 D2 的雇主、同事和她其他兄弟姐妹的求情信所说的是真实。另

一方面，在 D2 住所检取的四支弩属非常危险的武器，因为在 7 米以外发射的

箭，证实可以刺穿多层的瓦通纸板及其背后的橡胶板。法庭整体考虑相关证据

后，认为 24 个月监禁是控罪 5 的恰当量刑起点，但将之减至 16 个月，以反

映 D2 承认这控罪。（第 62-65 段） 

 

 

#592544v3 

                                                      
1 编者按：文中提及的「认罪被告人惯常获得的百分之三十刑期扣减」可能是指认罪被告人惯常

获得的三分之一刑期扣减。 


